
 

 

 
丰人社发〔2020〕16号

 

 

为减少疫情对企业的影响，全面做好企业用工保障工作，根

据《关于做好疫情防控期间有关就业工作的通知》（京人社就字

〔2020〕14号）、《关于支持疫情防控企业用工给予一次性吸纳

就业补贴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，为在2020年春节期间(截至2月9日)

开工生产、配送疫情防控急需物资且为满足生产、配送需要,增

加用工的企业（以下简称）给予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。 

1.申请条件： 

（1）企业在2020年1月24日至2月9日期间开工生产、配送疫

情防控急需物资； 



（2）疫情防控急需物资主要指消毒剂、医用酒精、口罩、

医用面罩、防护服、营造隔离环境物资、专程运往湖北的各类物

资以及经丰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确定的其他急需物资； 

（3）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2月29日期间，疫情防控企业在

丰台区办理社保增员业务; 

2.补贴标准： 

根据疫情防控企业2020年1月、2月社保增员人数,按照1000

元/人给予企业补贴。 

3.补贴年限：一次性。 

4.申请时限： 

疫情防控企业应于2020年5月1日(不含)前,向丰台区人力资

源和社会保障局提出享受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的申请,并提交相

应材料。 

5.申请材料： 

（1）《丰台区疫情防控企业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申请审批

表》（见附件 1）。 

（2）《关于申请享受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的说明》（见附

件 2） 

以上所有文件均需原件，一式三份，加盖企业公章。 

（3）疫情期间新招用人员工资明细、记账凭证复印件、劳

动合同复印件，以上材料均加盖公章。 

（4）疫情期间生产、配送物资出库单复印件和收货单复印



件等与复工复产有关的证明材料。 

6.审批方式及流程： 

审批方式：邮寄送达。 

审批流程：申报企业应于2020年5月1日(不含)前（以邮寄时

邮戳为准）将所有材料EMS邮寄。详细地址：北京市丰台区西站

南路168号504室。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接到申请后,应及

时受理。通过审批表中的企业信息,登录“北京市企业信用信息

网”比对企业经营范围是否符合政策要求,对于超出企业经营范

围的可根据企业提供的转产疫情防控急需物资相关证明予以确

定;将企业社保增员情况经社保系统进行比对,由经办人签字确

认企业社保增员人数;由经办人、负责人提出审核意见并签字,加

盖公章;将审批表交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进行报备后,将相

应资金拨付企业。 

7.其他要求: 

申请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的企业应对所提交材料的真实性

承担法律责任，并按要求配合市、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开展

核查工作。 

企业以欺诈、伪造证明材料或其他手段骗取补贴的，一经查

实，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追回资金，同时将违法行为信息

记入企业及个人信用信息系统；情节严重的，依法予以处罚。 

 

附件：1.丰台区疫情防控企业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申请审



批表 

2.申请享受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的说明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北京市丰台区人力社保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4 月 10 日 

 

（联系科室：企业就业管理服务科;联系电话：63258233 

63258234） 



附件 1 

企业名称  统一社会 

信用代码 
 

企业法人或负责人  

注册地址  开户行  

参保所在区  银行账号  

经办人  联系电话  

企业参保

职工人数 

2019 年 12月 

参保人数 

2020 年 1月 

社保增员人数 

2020 年 2月 

社保增员人数 

   

企业申请意见 

我单位于 2020 年春节期间开工生产、配送疫情防控急需物资，为保障物资

供应，于 2020 年 1 月、2 月期间，新增员工       名，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政

策规定，与其签订劳动合同、发放工资、办理社会保险增员。根据北京市人力资

源和社会保障局《关于支持疫情防控企业用工给予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有关问题

的通知》文件规定，申请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        元，特此申请。 

我单位承诺：上述情况真实有效，若有虚假内容，我单位自愿承担由此产生

的相关责任。 

（公章） 

 

单位法人或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单位经办人：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 

社会保险比对增员情况：

该企业于 2020 年 1 月、2

月份增员      名。 

 

经办人：   

年   月   日 

区人力社保局审核意见 

    该企业生产、配送疫情防控物资，拟同意享受

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        元。 

 

   经办人：        负责人：        （公章）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 

备  注  

 

注：此表一式三份，申请企业、区人力社保局、市人力社保局各执一份。 



附件 2 

 

 

丰台区人力社保局: 

    我单位于 2020 年春节期间(截止 2 月 9 日)开工生产、

配送（        ）等疫情防控急需物资，生产、配送业务符

合我单位经营范围（如有转产请另行说明），为保障物资供应

生产，我单位于 2020 年 1、2月份新增员工共计       人。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名称：（公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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